
附件：
广西资产评估协会会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广西资产评估协会（以下简称“广西评协”）会费收取、使用和管理行为，保证广西评协工作职责的正常履行，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对协会的财务管理要求、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会费管理办法及会员管理办法和《广西资产评估协会章程》(草案)修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会费分为单位会员会费和个人会员会费。
    第三条  广西评协会员应当按照广西评协章程和本办法按时足额交纳会费。
    第四条  会员按年度交纳会费。
    第五条  广西评协应当对会费交纳情况进行督促检查。会员未及时足额交纳会费或拒绝交纳会费的，按照协会章程、会员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二章 会费交纳标准及程序
    第六条  单位会员（评估机构会员）每年按下例标准交纳会费：
    （一）资产评估机构单位会员以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总和为基数，按1%的标准交纳会费。其中50%上缴中国资产评估协会，50%留存广西评协。
    （二）非资产评估机构单位会员的缴费标准及缴纳时间由协会秘书处另行制定。
    第七条  个人会员每人每年按下列标准交纳会费：
（一）资产评估师执业会员：1400元；
（二）资产评估师非执业会员：100元；
（三）非资产评估师执业的个人会员缴费标准及缴纳时间由协会秘书处另行制定；
（四）除上述类型以外的非执业会员缴费标准及缴纳时间由协会秘书处另行制定。
    第八条 资产评估机构单位会员于每年3月31日前交纳当年度单位会员会费。
    第九条  资产评估师执业会员通过所在的年检机构于每年1月31日前交纳当年度个人会员会费。
    第十条 资产评估师非执业会员应当于每年3月31日前将会费直接上交广西评协。
第三章  会费的使用及管理
    第十一条  会费开支范围：
    （一）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事理会、会长办公会及其他会议等的各项支出；
    （二）本会内设机构、专业分会及派出机构的各项开支；
    （三）行业内开展业务研讨、学术交流、外出考察等业务方面的支出；
    （四）自律监管、检查等的支出；
    （五）考试、注册或登记管理的各项支出；
    （六）为会员提供服务、行业刊物、学习资料和培训的支出；
    （七）开展行业信息、网络建设的支出；
    （八）行业文化建设、宣传等的支出；
    （九）专门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开展活动的支出；
    （十）维护会员执业合法权益的支出；
    （十一）行业内开展文体活动、竞赛活动的支出；
    （十二）协调行业内外关系的支出；
    （十三）行业表彰、奖励的支出；
    （十四）有关制度的拟定、相关研究和业务活动费用支出；
    （十五）政府购买服务的支出；
    （十六） 常务理事中负责党建或党务工作的退休人员，且没有领取报酬的，可以参照中办发[2016]46号文给予适当津贴。其工作需要的交通费、通讯费、误餐费、图书资料费等工作经费，可在规定标准内从社会组织管理费用中列支；
（十七）经常务理事会批准的其他必要支出。
    第十二条  年度会费收缴、支出情况，需经社会审计机构审计，并接受主管部门、登记部门、审计部门及协会监事会的监督。
    第十三条  会费收支财务情况应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
    第十四条  会费管理应当按国家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建立并严格执行会费财务会计管理制度。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广西评协会员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施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广西评协秘书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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